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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荣等人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刑事一审判决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兵0802刑初1号

公诉机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荣荣，女，1970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新疆石河子

市，住第**师石河子市**团。因涉嫌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2018

年4月26日被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

石河子市第一看守所。

被告人孙娟娟，女，1984年6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甘肃省庄浪

县，住第**师石河子市**团。因涉嫌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2018

年4月12日被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

石河子市第一看守所。

被告人夏涛，女，196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第**师石河子市**团。

因涉嫌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2018年4月18日被莫索湾垦区公安

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石河子市第一看守所。

被告人秦晓娟，女，196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第**师石河子市**

团。因涉嫌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2018年4月12日被莫索湾垦区

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石河子市第一看守所。

被告人蒙玲利，女，1955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第**师石河子市**团。

因涉嫌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2018年4月12日被莫索湾垦区公安

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石河子市第一看守所。

被告人邹淑梅，女，196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新疆**家渠

市，住第**师石河子市**团。因涉嫌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2018

年4月13日被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

石河子市第一看守所。

被告人王金香，女，195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新疆石河子

市，，住第**师石河子市**团。因涉嫌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

2018年4月12日被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

押于石河子市第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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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逯红霞，女，197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第**师石河子市**

团。因涉嫌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2018年4月12日被莫索湾垦区

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石河子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张明，新疆新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检察院以莫垦检刑诉[2018]68号起诉书

指控被告人王荣荣、孙娟娟、夏涛、秦晓娟、蒙玲利、邹淑梅、王金香、逯红

霞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2019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

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检察

院指派检察员孟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荣荣、孙娟娟、夏涛、秦晓娟、蒙

玲利、邹淑梅、王金香、逯红霞及其辩护人张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四七团“全能神”邪教组织又称“7#教会”、“真心教会”，教会组织

架构由带领、执事、平信徒等构成,教会成员之间以化名相称。

被告人王荣荣、蒙玲利、孙娟娟、夏涛、秦晓娟、邹淑梅、逯红霞、王金

香均为一四七团“全能神”邪教组织“7#教会”的骨干成员。其中被告人王荣

荣，2012年加入“7#教会”，化名“宋丽”、“赵洁”，2014年至2016年为

“7#教会”的带领，负责管理“7#教会”的工作，其家曾作为该教会的聚会

点，多次参加教会组织的聚会，为教会成员复制含有宣扬“全能神”邪教内容

的存储卡。公安机关在王荣荣处查获SD卡、笔记本电脑、手抄稿（写有个人经

历文章）等物品，并在SD卡中发现6024个文本文档、1974个视频文件及4014个

音频文件，经石河子市公安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被告人

蒙玲利，化名“李琴”或“李芹”，加入“7#教会”后，进行“全能神”邪教

组织所谓“传福音”活动，为“7#教会”拉拢信徒，其家曾作为“7#教会”的

聚会点，多次参加教会组织的聚会。公安机关在蒙玲利处查获播放器、SD卡、

手抄件若干（“全能神”经历文章）等物品，并在播放器和SD卡中发现34796

个文本文档、532个视频文件、5463个音频文件，经石河子市公安局认定，均

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被告人孙娟娟，化名“会会”或“慧慧”，

2016年加入“7#教会”，多次参加该教会组织的聚会，为教会成员复制含有宣

扬“全能神”邪教内容的存储卡，自2017年年底开始为“7#教会”的负责人，

负责管理“7#教会”的工作，并负责接收“全能神”邪教组织石河子小区传来

的“全能神”邪教组织内容的宣传品和信条。公安机关在孙娟娟处查获光盘、

SD卡、手抄件等物品，并在SD卡中发现39个文本文件，经石河子市公安局认

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被告人夏涛，2014年加入“7#教会”，

化名“邵华”，多次参加“7#教会”的聚会，自2016年开始担任“7#教会”的

福音执事，自2017年年底开始与孙娟娟共同为“7#教会”的负责人，负责管理

“7#教会”的工作。公安机关在夏涛处查获SD卡、读卡器、SD卡槽、“全能

神”书籍、打印册、手写文章（经历文章）、笔记本电脑、音频播放器等物

品。并在笔记本电脑、播放器及SD卡中发现40180个文本文档、6587个视频文

件及5463个音频文件，经石河子市公安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

容。被告人秦晓娟，2012年加入“7#教会”，化名“叶子”、“汪洋”，其家

曾作为“7#教会”的聚会点，多次参加“7#教会”的聚会，曾经担任教会讲道

员及“全能神”邪教组织石河子小区讲道员。公安机关在秦晓娟处查获笔记本

电脑、“全能神”书籍、播放器、SD卡、手写笔记等物品，并在笔记本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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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器及存储卡中发现27888个文本文档、3701个视频文件及8746个音频文

件，经石河子市公安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被告人邹淑

梅，2009年加入“7#教会”，化名“杨明”，其家曾作为“7#教会”的聚会

点，多次参加“7#教会”的聚会，2017年5月，接受“7#教会”负责人孙娟娟

的安排，多次为“7#教会”成员复制含有宣扬“全能神”邪教内容的存储卡。

公安机关在邹淑梅处扣押SD卡、播放器、手抄件等物品，并在播放器及SD卡中

发现25713个文本文档、6801个视频文件及12028个音频文件，经石河子市公安

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被告人逯红霞，2003年经蒙玲利拉

拢加入“7#教会”，化名“刘凤”，其家曾作为“7#教会”的聚会点，多次参

加“7#教会”的聚会，自2014年至2016年接受“7#教会”带领王荣荣的安排担

任“7#教会”事务执事，为“7#教会”传递“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相关物品，

为教会其他成员复制“全能神”邪教组织内容的存储卡。公安机关在逯红霞处

查获播放器、打印件、手抄件等物品。被告人王金香，2016年加入“7#教

会”，化名“王雪”，2017年夏天接受“7#教会”带领张某（化名“尚玲”，

现在逃）的安排，后接受“7#教会”负责人孙娟娟的安排，为“7#教会”传递

“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相关物品，其间王金香多次到石河子市其女儿的住处领

取、传送“7#教会”的字条、存储卡等物品。公安机关在王金香处查获“全能

神”书记籍、打印件、手抄件、SD卡、播放器、光盘等物品，并在播放器和SD

卡中发现42347个文本文档、4329个视频文件及33045个音频文件，经石河子市

公安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宣读、出示了指控被告人王荣荣、

孙娟娟、夏涛、秦晓娟、蒙玲利、邹淑梅、王金香、逯红霞犯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罪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现场勘查笔录、视听

资料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荣荣、蒙玲利、孙娟娟、夏涛、秦

晓娟、邹淑梅、逯红霞、王金香参加“全能神”邪教教会，进行“全能神”邪

教活动，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利用邪教组

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追究被告人王荣荣、孙娟娟、夏涛、秦晓娟、蒙玲利、邹淑

梅、王金香、逯红霞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王荣荣辩称，没有在其家聚会，没有宣扬行为，信仰自由。拒不认

罪。

被告人孙娟娟辩称，没有安排邹淑梅复制卡，我也不是负责人。其认为信

神是天经地义的，人信神就不会走向犯罪的道路，信仰自由，拒不认罪。

被告人夏涛辩称，其2017年年底担任执事。认为信仰自由，拒不认罪。

被告人秦晓娟辩称，其没有宣扬的行为，朋友相互交谈不是聚会，信神让

我学好，没有危害社会。其拒不认罪。

被告人蒙玲利辩称，我信仰神不是邪教，我信仰自由。拒不认罪。

被告人邹淑梅辩称，没有在其家聚会，也没有宣扬行为，认为信仰自由。

拒不认罪。

被告人王金香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自愿认罪。

被告人逯红霞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自愿认罪。其辩护人

认为情节较轻，请求对被告人逯红霞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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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七团“全能神”邪教组织又称“7#教会”、“真心教会”，教会组织

架构由带领、执事、平信徒等构成,教会成员之间以化名相称。被告人王荣

荣、孙娟娟、夏涛、秦晓娟、蒙玲利、邹淑梅、王金香、逯红霞均为一四七团

“全能神”邪教组织“7#教会”的骨干成员。

被告人王荣荣，2012年加入“7#教会”，化名“宋丽”、“赵洁”。2014

年至2016年为7#教会的带领，负责管理“7#教会”的工作。其家曾作为该教会

的聚会点，多次参加教会组织的聚会。为教会成员复制含有宣扬“全能神”邪

教内容的存储卡。公安机关在王荣荣处查获SD卡、笔记本电脑、手抄稿等物

品，并在SD卡中发现6024个文本文档、1974个视频文件及4014个音频文件，经

石河子市公安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

被告人孙娟娟，化名“会会”。2016年加入“7#教会”，多次参加该教会

组织的聚会，为教会成员复制含有宣扬“全能神”邪教内容的存储卡。自2017

年年底成为“7#教会”的负责人，负责管理“7#教会”的工作，并负责接收

“全能神”邪教组织石河子小区传来的“全能神”邪教组织内容的宣传品和信

条。公安机关在孙娟娟处查获光盘、SD卡、手抄件等物品，并在SD卡中发现39

个文本文件，经石河子市公安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

被告人夏涛，2014年加入“7#教会”，化名“邵华”。多次参加“7#教

会”的聚会，自2016年开始担任“7#教会”的福音执事。自2017年年底与孙娟

娟共同为“7#教会”的负责人，负责管理“7#教会”的工作。公安机关在夏涛

处查获SD卡、读卡器、SD卡槽、“全能神”书籍、打印册、手写文章（经历文

章）、笔记本电脑、音频播放器等物品。并在笔记本电脑、播放器及SD卡中发

现40180个文本文档、6587个视频文件及5463个音频文件，上述物品经石河子

市公安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

被告人秦晓娟，2012年加入“7#教会”，化名“叶子”、“汪洋”。其家

曾作为“7#教会”的聚会点，多次参加“7#教会”的聚会。曾经担任教会讲道

员及“全能神”邪教组织石河子小区讲道员。公安机关在秦晓娟处查获笔记本

电脑、“全能神”书籍、播放器、SD卡、手写笔记等物品，并在笔记本电脑、

播放器及存储卡中发现27888个文本文档、3701个视频文件及8746个音频文

件。经石河子市公安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

被告人蒙玲利，化名“李琴”。加入“7#教会”后，进行“全能神”邪教

组织所谓“传福音”活动，为“7#教会”拉拢信徒。其家曾作为“7#教会”的

聚会点，多次参加教会组织的聚会。公安机关在蒙玲利处查获播放器、SD卡、

手抄件等物品，并在播放器和SD卡中发现34796个文本文档、532个视频文件、

5463个音频文件，经石河子市公安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

被告人邹淑梅，2009年加入“7#教会”，化名“杨明”。其家曾作为“7#

教会”的聚会点，多次参加“7#教会”的聚会。2017年5月，接受“7#教会”

负责人孙娟娟的安排，多次为“7#教会”成员复制含有宣扬“全能神”邪教内

容的存储卡。公安机关在邹淑梅处扣押SD卡、播放器、手抄件等物品，并在播

放器及SD卡中发现25713个文本文档、6801个视频文件及12028个音频文件。经

石河子市公安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

被告人王金香，2016年加入“7#教会”，化名“王雪”。2017年夏天接受

“7#教会”带领张某的安排，后又接受“7#教会”负责人孙娟娟的安排，为

“7#教会”传递“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相关物品。其间，王金香多次到石河子

市其女儿的住处领取、传送“7#教会”的字条、存储卡等物品。公安机关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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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处查获“全能神”书籍、打印件、手抄件、SD卡、播放器、光盘等物品，

并在播放器和SD卡中发现42347个文本文档、4329个视频文件及33045个音频文

件，经石河子市公安局认定，均为宣扬“全能神”邪教的内容。

被告人逯红霞，2003年经蒙玲利拉拢加入“7#教会”，化名“刘凤”。其

家曾作为“7#教会”的聚会点，多次参加“7#教会”的聚会。自2014年至2016

年接受“7#教会”带领王荣荣的安排担任“7#教会”事务执事，为“7#教会”

传递“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相关物品，为教会其他成员复制“全能神”邪教组

织内容的存储卡。公安机关在逯红霞处查获播放器、打印件、手抄件等物品。

另查明，1、被告人王荣荣于2017年4月1日因从事“全能神”邪教活动，

被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十户滩派出所行政拘留15日。

2、被告人王金香、逯红霞归案后自愿认罪，明确表示退出“全能神”邪

教组织，不再从事邪教活动。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一、书证

1、被告人基本情况、常口信息，证实被告人孙娟娟、逯红霞、蒙玲利、

秦晓娟、王金香、邹淑梅、王荣荣、夏涛的个人身份信息情况。

2、归案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孙娟娟、逯红霞、蒙玲利、秦晓娟、王金

香、邹淑梅、王荣荣、夏涛在各自家中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情况。

3、石河子市公安局邪教物品认定书4份，证实从被告人孙娟娟、秦晓娟、

逯红霞、夏涛、王夫兰、蒙玲利、王金香、邹淑梅、王荣荣处扣押的电子介质

存储的内容进行认定，均发现大量的宣扬“全能神”邪教内容。以及从秦晓

娟、王金香、夏涛处扣押的书籍均为“全能神”邪教组织非法书籍。

二、证人证言

1、蒲某1（被告人王荣荣丈夫）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其老婆王荣荣信“全

能神”，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信的，2017年3月份蒲永斌老婆被公安机关抓了

拘留15天，才知道其老婆信“全能神”。见过一本书，好像是“全能神”的歌

集，手写文字和内存卡都没见过。

蒲某1是2011年信的“全能神”，2012年参加过大帮哄，2013年被公安机

关抓了后，就不信“全能神”了。不清楚王荣荣哪一年信的“全能神”，蒲某

12011年开始信“全能神”的时候，王荣荣已经信“全能神”了，其2013年加

入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接触过一个姓孙的老头、一四七团10连的蒙玲

利。（蒙玲利在教会尽什么本分）其不知道，就是“大帮哄”的时候见过，其

他不知道。

2、王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王某1妻子叫王金香，其和老婆分房睡觉，

很少进老婆的卧室。公安机关今天在其家搜查出的“全能神”的资料是在其老

婆的卧室里搜出的，应该是其老婆的。其女儿王某2也信仰过“全能神”，她

现在石河子市大转盘客运站对面的一个药店打工，帮人卖药，居住在石河子市

**小区，具体楼栋号我不清楚，是王某2丈夫哥哥的房子。

3、潭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其妻子叫夏涛，公安机关从家中搜出扣押的

邪教物品是其老婆的。以前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4、敬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敬某原来信“全能神”，是2010年左右，其

朋友朱某给其说“全能神”是最先进的，就开始信了。当时每周天聚会一次，

聚会地点在白大姐位于一四七团花园小区四合院的楼房里面，每次聚会就是两

三个人，一般就是敬某和白大姐、朱某、郭某、邹淑梅、王某几个人，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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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是王荣荣，知道带头的人就是带领、带头的人下面有传福音的、浇灌执

事、刻卡人。敬某当时的灵名叫“进取”，后面叫“叶子”。知道现在王荣

荣、邹淑梅、王金香等人还在信“全能神”，其在2012年被六户地拘留过以后

就再不信了。

5、蒲某2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大概是2015年夏天，蒲某2的妈妈王荣荣让

其跟她一起信“全能神”，她拿了一本书给蒲某看，其看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

字，因其不喜欢看书，就没看。后来因为买电脑的事情跟她闹矛盾就没信“全

能神”。蒲某2上六年级的时候，经常看到其妈妈看“全能神”的书，听“全

能神”的歌，上初一开始，现其家隔三差五有“全能神”的人聚会。是在一四

七团阳光绿苑的住房。2016年底搬到荷花小区居住，2017年过完年，看到其妈

妈他们在那聚会过一次。

6、孙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孙某信“全能神”，灵名叫“黎明”，信

“全能神”之后干过参加聚会、写经历文章，唱歌、抄关于“全能神”的书

籍、看一些关于“全能神”的视频的事。一四七团教会的带领以前是赵某，后

面是谁就不知道了。其家的播放器是赵某说要买的，200多块钱买的，卡是

2016年“杨明”给我的，说是教会里面的，两张卡要60元钱，卡里面的内容就

是关于“全能神”的文字，视频还有歌曲，其有两张卡，每次都是两张卡一起

换，每次都是“杨明”给我换，换了5、6次。

6、郭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以前信基督教，后来他们说信“全能神”和

基督教是一样的，后面就信“全能神”了。郭某灵名叫“蒙恩”，参加过聚

会，2017年雪开始融化的时候，在一四七团新华超市外面的路直直过去，葡萄

地旁边小区的刘某（音）家聚会，当时还被派出所抓获了。一个灵名叫“杨

明”的女的给我播放器和存储卡，里面是“全能神”视频和歌曲有时聚会的时

候，她会把插在播放器里的卡拿走，到再聚会的时候再还给郭某，每次还的时

候，卡里面的内容就变成新的了。还有一个家里开“心灵”建材店的女的也在

聚会时拿走过其本人的卡，后面聚会时还给郭某，有时也到其家给还卡，每次

还卡的时候里面的视频和歌曲就业换成新的了。开心灵建材店的女的灵名叫

“宋丽”，在刘某家里和“黎明”（灵名）家聚过会，在刘某家聚会是和刘

某、宋某、还有一个年轻的女的，在黎明家里聚会是和黎明、黎明老伴、“杨

明”。

8、贺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08年开始接受“全能神”，2014年7月至

2015年4月，在石河子市“一心”小区尽带领本分，“一心”小区管理小区内

的10个教会，“全能神”从低往高是教会、小区、区、牧区。莫索湾的4个教

会都归“一心”小区管理，一四七团、一四八团、一四九团、一五〇团，简单

的称7号、8号、9号、10号教会，还有一个叫“叶子”（秦晓娟）的姐妹是

“一心”小区的讲道员，是一四七团人，负责莫索湾4个团场的教会，“7号教

会”也叫“真心教会”。其只做了9个月的小区带领，各教会的人事变动都是

不停变动，其离开之后我都不清楚了。做小区带领只见教会带领，教会其他人

不见。

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逯红霞的供述，主要内容为被告人逯红霞（灵名刘凤），2003年由蒙

玲利传福音，信“全能神”，成为“全能神”邪教组织在一四七团建立的“7#

教会”的成员。2009年，其位于一四七团制版厂的平房家为一四七团教会聚会

点，与蒙玲利、叶子（灵名）、杨明（灵名）、孙娟娟、米小（灵名）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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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聚会，并多次与教会成员在夏涛、邹淑梅、蒙玲利家参加聚会。2014年8

月份至2016年6月份为教会任事务执事，并当过刻卡人，为教会信徒复制“全

能神”内容的存储卡。并称王荣荣（灵名宋丽），从2013年至2016年的时候是

一四七团“7#教会”的带领，2017年7月份以前尚玲（灵名）是带领，尚玲

（灵名）接的宋丽（灵名）的带领，邵华（灵名）在尚玲2016年至2017年当带

领的时候，是福音执事。现在教会由孙娟娟（灵名会会）和邵华（灵名）负责

管事。秦晓娟以前当过石河子小区的讲道员，蒙玲利其家是个聚会点，以前传

过福音，王金香处是中转站。

2、蒙玲利的供述，主要内容2012年冬天其到一四七团老市场买菜的时

候，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给其发了一个传单，然后就开始信仰的“全能神”，

看过“全能神”的音视频，没有聚会过，在其家扣押的有关“全能神”的手抄

稿是其写的。在其家中扣押的“全能神”是其本人的。

3、孙娟娟的供述，主要内容孙娟娟2002年开始信仰“全能神”，当时在

老家参加的教会。2016年秋天拾棉花的时候，从老家来到一四七团，就一直没

回去，在教会中没有职务，其尽的是刻卡的义务。孙娟娟的灵名叫“会会”，

教会有多少人不知道，教会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给其传SD卡的人，名字叫什

么也不知道，从2017年4月份王荣荣被公安机关抓了以后，都没有怎么取过SD

卡。教会现在没有奉献金了，现在很内疚，是其害了这个教会，其是“全能

神”坚定的信仰者。蒙玲利是其二姨，教会的人都是平信徒，其在教会中就是

尽刻卡的本分，其没有出去参加过聚会，但是有人到孙娟娟处聚会过，不是经

常参加聚会。来聚会的人的真名、灵名我都不知道。

4、秦晓娟的供述，主要内容为秦晓娟2012年加入“全能神”邪教组织在

一四七团建立的“7#教会”，灵名“叶子”、“汪洋”，后在其家与“徐

慧”、“欣慰”、“张涛”、“尚玲”、“赵洁”、“刘伟”等人聚会，2012

年4月至8月任新人带领，2013年1月至3月任福音执事，2013年9月任一四七团

教会讲道员，2014年10月任石河子小区讲道员，2015年4月至2015年10月在石

河子小区任带领。在一四七团“7#教会”接受孙娟娟的安排为教会成员打印经

历文章。并称：“慧慧（会会）”叫“李琴”（蒙玲利）为姨姨，“刘凤”的

真名叫逯红霞，“宋丽（赵某）”2016年前当过“7#教会”的带领，其家在一

四七团彩门对面开了一家建材店。宋丽和慧慧还有“杨明”都给其复制过SD卡

里“全能神”的资料，在其家搜出的MP5、SD卡、“全能神”书籍、笔记本电

脑、手机这些东西都是其本人的。

5、王金香的供述，主要内容：王金香2016年3月份开始信仰“全能神”，

加入一四七团“7#教会”，灵名叫“王雪”。曾在其母亲家里聚会过。2017年

夏天开始，由一四七团“7#教会”带领“尚玲”安排做中转家，后接受“7#教

会”负责人孙娟娟（会会）的安排与“全能神”邪教组织石河子一心小区的成

员相约，在其女儿王某2在石河子的住处将“全能神”邪教石河子小区给一四

七团教会的的卡及物品带上来给石河子小区，并取回石河子小区教会给一四七

团教会的卡及物品，交给尚玲和会会。并称：灵名“李芹”是蒙玲利、灵名

“会会”是孙娟娟、灵名“刘凤”是逯红霞、灵名“杨明”是邹淑梅、灵名

“宋丽”是王荣荣、灵名“叶子”是秦晓娟。2014年至2017年一四七团教会带

领是王荣荣（宋丽、赵洁）和尚玲，会会是蒙玲利的侄女或者女儿。邵华是一

四七团教会准备当带领的人，在其家搜出的MP4有10部、便携式VCD/CD/MP3视

盘机一部、内存卡2张、书籍若干、光碟若干，有其本人的两部MP4，书籍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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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还有一个朋友的8部MP4。孙娟娟给其复制过“全能神”电子书、视频

等资料。

6、夏涛的供述，主要内容为夏涛是2014年信“全能神”的。2013年拾棉

花的时候，在一四七团6连拾棉花，有一个老太太给其传的福音，给其一本书

叫《××》，就开始信“全能神”了。公安机关在其家扣押的“全能神”的书

籍和一些SD卡都是其本人买的。没给一四七团“7#教会”奉献过钱，一四七团

教会的奉献金的票据是“尚玲”在撤换的时候才交给其本人的，没有保管过奉

献金，奉献金的票据早毁掉了。夏涛没有灵名，有化名“邵华”。在其家中一

四七团××小区聚会。一四七团教会叫“7#教会”，其和“会会”从2017年12

月份开始临时负责“7#教会”，夏涛是福音执事，会会是事务执事，现在“7#

教会”没有带领，其和“会会”临时负责教会的工作。有些事不想说，不想

“全能神”组织暴露。灵名刘凤、会会、王雪、杨明、宋丽这些人我认识，她

们都是“全能神”的信徒。

7、王荣荣的供述，主要内容：王荣荣2012年开始信仰“全能神”，灵名

叫宋丽、赵洁，加入一四七团教会，2014年当了一年的带领，当带领之前还当

过教会执事，曾经参加过“全能神”邪教组织的聚会，家中搜出扣押的“全能

神”物品都是其本人的。并称其丈夫蒲某1曾经信过“全能神”，后来不信

了。

8、邹淑梅的供述，主要内容为2006年邹淑梅开始信仰“全能神”，灵名

“杨明”，曾在“全能神”邪教组织不同的教会尽接待的本分。2009年以来在

一四七团教会尽接待的本分。2017年5月，还接受“会会”的安排给灵名叫

“蒙恩”和“黎明”的人用MP5复制过“全能神”内容的资料，与“叶子”、

“刘凤”参加过聚会。其家作为聚会点，接待他人聚会。并称宋丽是一四七团

的带领。其被扣押的SD卡里的“全能神”内容资料是“会会”给其复制的。

“会会”叫“李琴”为姨姨。

四、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1、搜查笔录、扣押清单

（1）从秦晓娟处扣押笔记本电脑1台、“全能神”书籍2本、播放器3个、

SD卡11张、手写笔记若干、手机2部。

（2）从王荣荣处扣押SD卡8张（黑色4GB、16GB、32GB）、笔记本电脑1

台，手抄稿（写有个人经历文章）103张。从逯红霞处扣押手机8部、播放器2

台、打印件3张、手抄件（工作安排）1张、塑料袋4个。

（3）从蒙玲利处扣押笔记本电脑1台、播放器3部、手机1部、SD卡3张、

手抄件若干（“全能神”经历文章）、MP3播放器1部（内有黑色32G卡1张）。

（4）从孙娟娟处扣押手机1部、光盘1张（写有生命进入交通讲道字

样）、SD卡2张（其中一张上写有7#，HY）、手抄件2张。

（5）从王金香处扣押书籍6本、打印件39本、手抄件8本、手抄件131张、

SD卡8张、播放器9台、CD播放器1台、光盘84张、手抄件12张、打印件1本。从

邹淑梅处扣押SD卡16张、播放器5台、手抄件一本（电解车间工作安排本）、

手抄件4张。

（6）从夏涛处扣押SD卡17张、读卡器3个、SD卡槽3张、书籍13本、打印

册39本、手写文章（经历文章）、笔记本电脑1台、软皮本1本、音频播放器3

个、手机SIM卡3张、手机1部、纸片若干。

2、逯红霞辨认笔录

目录



2019/9/17 文书全文

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482fabd41746400d9b66aa390120b229 9/13

逯红霞辨认出照片中的2号就是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现在负责管事人

孙娟娟，灵名会会。

逯红霞辨认出照片中的8号就是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福音执事蒙玲

利。

逯红霞辨认出照片中的9号就是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骨干成员灵名

“叶子”，经确认为秦晓娟。

逯红霞辨认出照片中的8号就是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骨干成员、前任

带领灵名“宋丽”，经确认为王荣荣。

逯红霞辨认出在一四七团大彩门对面王荣荣家建材店取、送“全能神”相

关物品的地点；

逯红霞辨认出在一四七团××小区姓杨的老太太家取、送“全能神”相关

物品的地点；

逯红霞辨认出在一四七团××小区夏涛（邵华）家参加“全能神”聚会的

地点；

逯红霞辨认出在一四七团××小区邹淑梅（杨明）家参加“全能神”聚会

的地点；

逯红霞辨认出在一四七团××小区蒙玲利邹淑梅（杨明）家参加“全能

神”聚会的地点。

证实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现在负责管事人孙娟娟，灵名会会，福音执

事蒙玲利，骨干成员秦晓娟，灵名“叶子”以及骨干成员、前任带领王荣荣，

灵名“宋丽”的情况。

3、王金香辨认笔录

王金香经辨认出照片中的10号就是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骨干成员、前

任带领，灵名“宋丽”，经确认为王荣荣

王金香辨认出照片中的5号就是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现在负责管事人

员灵名“会会”，经确认为孙娟娟。

王金香辨认出照片中的5号就是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现在负责管事人

员灵名“邵华”，经确认为夏涛。

王金香辨认出其在石河子市××小区其女儿王丽娟家中取、送“7#教会”

的“全能神”相关物品的地点。

王金香辨认出其在一四七团××小区张某（灵名：尚玲）家中取、送“7#

教会”的“全能神”相关物品的地点。

王金香辨认出其在一四七团××小区孙娟娟（灵名：会会）家中取、送

“7#教会”的“全能神”相关物品的地点。

4、邹淑梅的辨认笔录

邹淑梅辨认出在一四七团××小区其家中与孙娟娟（灵名：会会）聚会的

地点。

邹淑梅辨认出在一四七团××小区秦晓娟（灵名：叶子）家中与秦晓娟聚

会的地点

邹淑梅辨认出在一四七团××小区郭某（灵名：蒙恩）住房处给郭某刻卡

的地点。

邹淑梅辨认出在一四七团××小区孙某（灵名：黎明）住房处给孙某刻卡

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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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淑梅辨认出照片中的10号就是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现在负责管事人

员灵名“会会”，经确认为孙娟娟。

邹淑梅辨认出照片中的4号就是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人员灵名“宋

丽”，经确认为王荣荣。

邹淑梅辨认出照片中的5号就是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人员灵名“叶

子”，经确认为秦晓娟。

5、贺某的辨认笔录

贺某辨认出照片中的7号就是曾担任“全能神”教会石河子小区讲道员灵

名“叶子”，经确认为秦晓娟。

6、孙某的辨认笔录

孙某辨认出照片中的8号就是与其共同聚会并给其复制“全能神”内容内

存卡的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成员灵名“杨明”，经确认为邹淑梅。

7、郭某的2份辨认笔录

郭某辨认出照片中的11号就是给其复制“全能神”内容内存卡的一四七团

“全能神”教会成员灵名“杨明”，经确认为邹淑梅。

郭某辨认出照片中的5号就是一四七团“全能神”教会骨干成员灵名“宋

丽”，经确认为王荣荣。

五、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光盘18张，分别为从被告人孙娟娟、逯红霞、蒙玲利、秦晓娟、王金香、

邹淑梅、王荣荣、夏涛处扣押的播放器、存储卡、手机等电子产品进行电子物

证检查的内容。公（网安）勘[2018]65号对孙娟娟、秦晓娟、逯红霞、夏涛、

王某3、蒙玲利、王金香、邹淑梅、王荣荣处扣押电子物品的检查笔录。

本院认为，“全能神”已经被国家认定为邪教组织并予以取缔，被告人王

荣荣、孙娟娟、夏涛、秦晓娟、蒙玲利、邹淑梅、王金香、逯红霞仍然参加

“全能神”邪教教会，进行“全能神”邪教活动，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

施，被告人王荣荣、孙娟娟、夏涛、秦晓娟、蒙玲利、邹淑梅、王金香、逯红

霞的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荣荣、孙娟娟、夏涛、秦晓

娟、蒙玲利、邹淑梅、王金香、逯红霞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王荣荣、孙娟娟、夏涛、秦晓娟、蒙玲利、邹淑

梅、王金香、逯红霞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

被告人逯红霞、王金香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并明确表示退出“全能神”邪

教组织，不再从事邪教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

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行为人在

一审判决前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邪教组织、不再从事邪教活动的，分

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理：（一）符合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刑法

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轻’”。据此被告人逯红霞、王金香的行为可

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轻”,对被

告人逯红霞的辩护人辩称逯红霞犯罪情节较轻的辩护意见予以采信。被告人王

荣荣、孙娟娟、夏涛、秦晓娟、蒙玲利、邹淑梅均辩称“全能神”不是邪教，

他们信仰自由。经查，国家已经明确认定“全能神”为邪教组织并予以取缔，

信仰“全能神”并非法律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故对以上辩解不予采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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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七项、第十三项、

第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荣荣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

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6日起至2024年4月25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缴纳）。

二、被告人孙娟娟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

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2024年4月11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缴纳）。

三、被告人夏涛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

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8日起至2024年4月17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缴纳）。

四、被告人秦晓娟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

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2024年4月11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缴纳）。

五、被告人蒙玲利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

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2023年10月11日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缴纳止）。

六、被告人邹淑梅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

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2023年10月1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五

日内缴纳）。

七、被告人王金香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

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2021年4月11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缴纳）。

八、被告人逯红霞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

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

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2019年10月11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五

日内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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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扣押在公安机关的“全能神”书籍、SD存储卡、播放器等物，予以没

收,由公安机关处理。（后附清单）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

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　蔡　众

审判员　周国强

审判员　薛　勇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罗嘉慧

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

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

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七）曾因从事邪教活动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从

事邪教活动的；（十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九条第二款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行为人

在一审判决前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邪教组织、不再从事邪教活动的，

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理：（一）符合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刑

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轻”。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

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

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

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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